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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落实科研管理“放管服”改革
措施的通知 

 

 

各学院（系、部、所）： 

 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重要讲

话精神和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

意见》、《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

通知》（国发〔2018〕25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抓好赋予

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2018〕127 号）、《中共教育党组关于抓好赋予科

研管理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党函

〔2019〕37 号）、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落实优化科研管

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教技厅〔2018〕5 号）等

文件要求，深入贯彻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充分激发科

教人员科研创新活力，切实减轻科研人员负担，现就进一步

完善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1.实行科研项目检查与验收结果共享。科研项目主管部

门对项目组织开展检查和验收的，学校直接使用结果，不再

通  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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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项目组织检查和验收。 

2.精简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过程检查。对基本科研业务

费项目一般不开展过程检查，只开展立项评审和结题验收。 

3.在科研项目管理中破除“五唯”。在科研项目立项评

审与结题验收中实行代表作评价制度和标志性成果评价制

度，突出质量贡献绩效导向。 

4.落实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策权。科研项目负

责人在不改变研究方向、不降低申报指标的前提下，可自行

调整研究方案或技术路线，同时将调研方案报项目管理部

门。科研项目负责人可以根据项目需要，按规定自主组建科

研团队，并结合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进行相应调整。 

5.落实赋予科研单位项目经费管理使用自主权。除设备

费外，项目负责人可以根据项目研究需要调剂其他科目预

算。会议费、差旅费、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等三个科目经费打

通使用。 

6.实施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网上管理服务。项目负责人

在科研管理系统填报科研项目合同立项、经费认领、预算调

整等信息，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和计划财务处审核后，数据

推送给财务管理系统，实现科研人员“零次跑”。 

7.实施科研管理事务限时办结服务。科学技术发展研究

院对科研项目立项、科研经费上账、科研经费预算调整、因

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经费审批等在 3 个工作日内办结。 



 - 3 - 

8.实施科研财务助理和学术助理制度。按照《西北农林

科技大学科研财务助理管理办法》（校财字〔2017〕203号）

要求，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中的重大专项、基础前沿引导项目、

公益性项目以及项目预算超过 1000 万元的项目必须配备财

务助理，财务助理帮助科教人员完成报表、报销等具体事务。

鼓励科研团队配备学术助理。实施科研财务助理和学术助

理，为科教人员潜心工作提供保障服务，让科教人员把更多

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。 

9.加强科研诚信建设，筑牢科教人员坚守法纪底线。加

强科研诚信宣传和引导，对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“零容

忍”，实行“一票否决”。对违背科研诚信、科研伦理要求的，

坚决揭短亮丑，不迁就、不包庇，严肃查处、公开曝光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 计划财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 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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